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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４７０６《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由若干部分组成，第１部分为通用要求，其他部分为特殊

要求。

本部分应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配合使用。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３２：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２３２部分：按摩器具的特

殊要求》（英文版）。

为了便于使用，本部分对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３２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第１部分”一词改为“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ｂ）　用小数点‘．’代替用作小数点的逗号‘，’。

本部分代替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２００３《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按摩器具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２００３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范围中增加了注水式足部按摩器，替换了“通常未考虑”的内容，增加了新的定义。

———第３．１．９中增加了开孔聚醚的参数；增加了注水式足部按摩器试验要求。

———取消了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２００３中的４．１０１的要求（器具按便携式器具进行试验，在正常使用中打

算固定在支架上的除外）。

———第７．１２增加了带有注水容器器具的警告语。

———第１１．２中将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２００３中的“带有电热元件的器具”修改为“组合型器具”。

———第１１．８中增加了水温限值。

———第１３．２增加了对于Ⅰ类驻立式器具，除固定式器具外，泄漏电流不应超过０．７５ｍＡ的要求。

———第１５．２增加了注水式足部按摩器的试验要求。

———第１６．２增加了对于Ⅰ类驻立式器具，除固定式器具外，泄漏电流不应超过０．７５ｍＡ的要求。

———将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２００３中第２１章增加的内容，增加到２１．１。

———第２５．７中增加的内容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２００３中的表述稍有不同。

———第２２．１０２增加了对注水和有气体在内部流通器具的试验要求。

———参考文献中增加了ＩＳＯ２４３９：１９８０《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硬度的测定（压陷法）》；ＩＳＯ１３７３２１

《热环境人机工程　评估人体与接触表面反应的测试方法　第１部分：热表面》。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６）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荣泰健身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马德军、张旭东、林琪、舒小红、黄慧珍、吴晓林、杜鑫、邓哲。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１９８６、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１９９３、ＧＢ４７０６．１０—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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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犈犆前言

　　１）　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各国家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织。

ＩＥＣ的宗旨是促进在与电工和电子领域标准化有关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为此目的，ＩＥＣ除了开展其他

活动之外，还出版国际标准、技术规范、技术报告、公开使用规范（ＰＡＳ）和导则（以下通称为ＩＥＣ出版

物）。它们的制定通过委托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ＩＥＣ的成员各国家委员会，只要对制定的标准感兴

趣，均可参加其制定工作。与ＩＥＣ联络的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亦可参加标准制定工作。ＩＥＣ和世

界标准化组织（ＩＳＯ）遵照双方协议规定的条件密切合作。

２）　ＩＥＣ有关技术问题的决议或协议是由所有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会制

定的，并尽可能表述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３）　ＩＥＣ的出版物以推荐性的方式供国际使用，并在此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ＩＥＣ以尽

可能合理的努力来保证ＩＥＣ出版物的正确性，但不对用户的使用以及误解负责。

４）　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ＩＥＣ各国家委员会应明确地、最大限度地将ＩＥＣ出版物转化为国家

或地区性标准。ＩＥＣ标准和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性标准之间如有任何差异应在国家标准或地区性标准中

清楚地注明。

５）　ＩＥＣ并未制定任何认可标志的程序，当某一设备宣称其符合ＩＥＣ的某一项标准时，ＩＥＣ对此不

负任何责任。

６）　所有使用者应确保拥有所用标准的最新版本。

７）　ＩＥＣ及其主管、雇员、后勤人员、代理机构包括独立的专家、技术委员会委员及各ＩＥＣ国家委

员会，对使用或依靠ＩＥＣ出版物及任何ＩＥＣ其他出版物过程中造成的各类直接或间接的人身伤害、财

产损失及任何自然消耗、各类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和出版增值，都不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８）　注意本部分中的参考标准，使用参考标准对本部分的正确使用是必要的。

９）　本ＩＥＣ出版物中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一些专利权问题，对此应引起注意。ＩＥＣ组织不负责

识别任一或所有该类专利权问题。

本部分是由ＩＥＣ第６１技术委员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制定。

本部分取消和代替了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第三版及其增补件１（１９９９）。它构成了技术修改。

本部分的双语版本（２００５０８）代替英语版本。

本部分的正文以下述文件为依据：

ＦＤＩＳ 表决报告

６１／２２１６／ＦＤＩＳ ６１／２２９０／ＲＶＤ

　　本增补件以下述文件为依据：

ＦＤＩＳ 表决报告

６１／３４２１／ＦＤＩＳ ６１／３４４６／ＲＶＤ

　　有关本部分表决通过的全部资料，请查阅上表所列的表决报告。

本部分的法语版本尚未表决。

本部分应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及其增补件的最新版本配合使用。本部分是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２００１（第４

版）基础上制定的。

　　注１：在本部分中提到“第１部分”时，它是指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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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对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相应条款作了增补或修改，从而将其转化为ＩＥＣ标准：按摩器具的特殊

要求。

本部分中未提到的第１部分的条款，应尽可能合理地使用。本部分中标有“增加”、“修改”或“代替”

是对第１部分相应内容的调整。

　　注２：在本部分中使用下述编号体系：

　　　———从１０１开始编号的条款、表格和插图是对第１部分相应内容的补充。

　　　———除非注释是在新的条款中或包括了“第１部分”的注释，否则，包括在代替的章或条款中的注释应从１开

始编号。

　　　———新增的附录以ＡＡ、ＢＢ等编号。

　　注３：采用下述印刷字体：

　　　———标准要求：用正体字；

　　　———试验规范：用斜体字；

　　　———注：用小号正体字。

　　　正文中的黑体字在第三章中定义，当定义中有形容词时，该形容词和修饰的名词也应用黑体字。

一些国家存在下述差异：

———６．１：　０类便携式器具是允许的（日本"

美国）。

———６．１：　额定电压不超过１５０Ｖ的０Ｉ类便携式是允许的（日本）。

———６．１：　Ｉ类便携式器具是允许的（美国）。

———１３．２：　泄漏电流值为０．３０ｍＡ（峰值）（印度）。

———１６．２：　泄漏电流值为０．３０ｍＡ（峰值）（印度）。

———１９．７和１９．８：　不进行这些试验（美国）。

———２０．１：　稳定性试验在８°进行（美国）。

委员会决定在ＩＥＣ网站（ｈｔｔｐ：／／ｗｅｂｓｔｏｒｅ．ｉｅｃ．ｃｈ）上与特殊标准及增补件有关的数据库内的维护

结果日期到达前，基础标准及其增补件的内容保持不变。在日期到达后，本出版物将：

● 重新确认有效性；

● 作废；

● 被改进版本替代；

● 修改。

　　注：国家委员会在起草标准时应注意到设备制造商和检测机构在跟随新标准、增补件或ＩＥＣ标准修订版时，对设

计产品和对新的或修订的试验方法来装备他们的设备，需要一段过渡期。

　　当增补件的内容被国家采用，委员会建议新的内容应有１２个月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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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按摩器具的特殊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由下述内容代替：

本部分涉及的是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２５０Ｖ，其他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４８０Ｖ的家用或类似用

途的按摩器具的安全。

　　注１：本部分范围内器具的例子：

———脚部按摩器；

———手持式按摩器；

———按摩床；

———按摩带；

———按摩椅；

———按摩垫；

———注水式足部按摩器。

不打算作为一般家庭用，但对公共场所使用仍可能造成危险的器具，如：打算在商店、轻工业部门和

农场中由非专业人员使用的器具，也属于本部分范围之内。

　　注２：这些场所中使用的器具例子如用于美容院或保健中心的类似产品。

尽可能从实际情况考虑，本部分涉及到了在住宅内和住宅周围环境中由人为因素而使器具造成的

共同危险。

本部分通常未考虑：

———使用者（包括儿童），他们：

　　● 身体有残疾、精神不正常或智力有障碍；或者

　　● 缺乏经验和知识。

在没有监护人或没有说明的情况下应阻止他们安全的使用器具。

———儿童玩耍器具。

　　注３：下列情况须引起注意：

　　　———对于打算用于车辆"

船舶和航空器上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在许多国家，附加要求由国家卫生保健部门、负责劳动保护的部门和类似部门来规定。

　　注４：本部分不适用于打算在特殊场所使用的器具，如存在腐蚀性和爆炸性气体（灰尘"

蒸气或瓦斯气体）的地方。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３　定义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１．９　代替：

正常工作　狀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器具在下述条件下工作：

手持式器具在除震动头外无其他任何负载的条件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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